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王义根等同志颁发奖金的决定
                    扬义字〔2025〕25号
王义根，男，1949年2月生，邗江区新庄二村小区居民；
王永明，男，1966年7月生，邗江区绿扬新苑小区居民；
张永波，男，1990年10月生，广陵区东昇花园小区居民；
陈跃年，男，1958年11月生，广陵文昌路415号小区居民。
2025年7月26日上午10时许，在广陵区渡江桥西侧亭子摆摊的王义根，发现一名身穿黑色上衣戴眼镜的女子正在攀爬桥西侧护栏，像要跳河。看到这种情况，王义根快速冲上去抓住女子的右手，此时该女子已翻至护拦外侧，情绪非常激动，极力挣扎，随时可能掉下河。危急时刻，王义根大声呼救，请求帮忙。空调安装师傅张永波、王永明途经这里，看到后立即停下车跑过来，张永波双手抱住这个女子，王永明和王义根则拖着她的腿，竭力想将她从栏杆外面拉回来。该女子不断挣扎，拒不配合。此时陈跃年也过来，一边拽着该女子的手臂，防止其挣脱，一边拨打电话报警。民警很快到达现场，大家一起将女子拉过护栏，成功施救。

王义根、王永明、张永波、陈跃年在他人生命遭受危险时刻，挺身而出，积极开展有效营救，避免了意外发生，弘扬了社会正气、传递了正能量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，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确认了王义根、王永明、张永波、陈跃年同志的见义勇为行为。根据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决定，给王义根、王永明、张永波、陈跃年同志分别颁发奖金2000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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